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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海南省文化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的管
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预算法》、《财政部关于重新修订印发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财文资〔2012〕4号）和《海南省人
民政府印发关于支持文化产业加快发展若
干政策的通知》（琼府〔2011〕54号）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专项资金由省财政预算安
排，主要用于提高海南省文化产业整体实
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战略性
调整，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

第三条 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
当体现国家、海南省文化发展战略和规
划，符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文化产业发
展政策和公共财政基本要求，坚持“诚实
申报、科学管理、公开透明、绩效优先”的
原则，确保专项资金的规范、安全和高效
使用。

第四条 海南省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以下简称省文化办）、省财政厅按照
各自职能分工共同管理专项资金。

省文化办负责专项资金的业务管理，
提出项目年度扶持方向和支持重点，制订
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建立文化产业项目
库，组织申报年度资金使用安排计划，提出
专项资金安排方案建议，督促年度项目执
行和绩效评价。

省财政厅负责专项资金的预算管理，
对省文化办提出的年度支持项目及专项资
金安排方案进行审核，汇总项目支出预算
并报省政府审定、省人大批准，办理预算批
复、资金拨付，做好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和
绩效考核工作。

第二章 支持方向与方式

第五条 专项资金的支持方向：
（一）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对全省经营

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中有关费用予以补
助，并对完成转企改制的文化企业发展予
以重点扶持。

（二）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重点
支持省政府批准设立的省级文化产业基
地、产业园区、示范基地和海南省改革发
展规划所确定的文化重点工程及项目，
对文化内容创意生产、人才培养予以支
持，并向特色文化产业和新兴文化业态
倾斜。

（三）培育骨干文化企业。对省政府确
定组建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公司重点发展
项目予以支持；对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
业、跨所有制联合兼并重组和股份制改造
等经济活动予以支持；对经省有关部门认
定的省级文化产业重点项目以及在海南以
独立法人资格注册，从事文化体育产业的
大型骨干文化企业予以支持；对文化企业
引进并经省政府认定的经营性国际或国家
级大型会展、文化活动、体育赛事和精品演
出予以支持。

（四）促进金融资本和文化资源对接。
对文化企业利用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
渠道融资发展予以支持；对文化企业上市
融资、发行企业债券等活动予以支持。

（五）推进文化科技创新和文化传播体
系建设。对文化企业开展高新技术研发与
应用、技术装备升级改造、数字化建设、传
播渠道建设、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等予
以支持。

（六）推动文化企业“走出去”。对文化
企业扩大出口、开拓国际市场、境外投资等
予以支持。

（七）省政府认定的其他文化产业发展
领域。

第六条 专项资金支持方式：
（一）项目补助。对符合支持条件的文

化企业以自有资金为主投资的重点发展项
目所需资金给予补助。

（二）贷款贴息。对符合支持条件的
文化企业通过银行贷款实施重点发展项
目所实际发生的利息给予补贴。年贴息
率最高不超过当年国家规定的银行贷款
基准利率，补贴额最高不超过实际利息发
生额。

（三）补充国家资本金。对国有独资、
国有控股文化企业实施股份制改造或跨区
域整合可适当补充国家资本金。

（四）保费补贴。对符合支持条件的申
报单位通过保险公司实施重点发展项目所
实际发生的保费给予适当补贴；对文化出

口重点项目所必须的财产保险和出口信用
保险费用，凭保险合同、保险费发票等有效
凭证给予补贴。

（五）绩效奖励。对取得显著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且获得省部委以上表彰的省
文化产业重大项目、文化企业引进并经省
政府认定的经营性国际或国家级大型会
展、文化活动、体育赛事和精品演出给予适
当奖励，对文化出口重点企业按照出口实
绩给予奖励。

（六）经省政府批准的其他支持方式。

第三章 项目申报的基本条件

第七条 专项资金所支持的文化产业
项目，应当符合海南省文化改革发展规划
要求，对海南省文化产业发展具有引导和
带动作用的项目。

第八条 申请专项资金的单位应具备
下列资格条件：

（一）在海南省内办理工商注册登记，
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独立核算的文化
企业；

（二）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会计核算规
范；

（三）会计信用和纳税信用良好，3年
内无违法违规经营和欠税等不良记录；

（四）符合海南生态、环保要求；
（五）诚信经营，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六）正常发放职工工资，按国家规定

正常给职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
第九条 省直各部门和各市县要建立

规范的项目申报审核机制，重点是审核申
请人是否具备申请资格；申报程序是否符
合要求；有关申报文件材料是否真实有效
等。

第十条 使用专项资金的项目都要实
行项目库管理

（一）项目库是对预算项目进行规范
化、程序化管理的数据库系统，分为省文化
办项目库和财政项目库，具体要求按《海南
省省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等有关
规定执行。

（二）项目库中的项目实行实时、滚动
管理，对需要纳入项目库的当年和以后年
度项目，可随时申报，纳入管理。

第十一条 所有申报专项资金的项目
都需要纳入海南省文化产业项目信息管理

系统管理。

第四章 项目申报程序

第十二条 省文化办根据专项资金支
持方向和文化产业发展需要，会同省财政
厅于每年7月底前印发年度专项资金项目
申报指南和申报通知。

第十三条 项目申请人的申报材料
（一）基本材料。项目申请人应按要

求提交项目申请书，并附上《项目逻辑模
型表》和《项目绩效目标表》及其他相关材
料。申请书包括以下内容：申请人基本情
况、项目背景材料、项目绩效目标及主要
内容、项目执行进度安排、申请资金金额
及预算安排、以前年度财政资金支持情
况、自筹资金安排情况和其他相关内容。
申请专项资金的企业还需提供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书等复印件。

（二）专项材料。不同的申请人还应按
项目资金的用途分别提供下列材料：

1、申请项目补助的，需提供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以及相关合同等复印件。

2、申请贷款贴息的，需提供银行贷
款合同、贷款承诺书、付息凭证等复印
件。

3、申请补充国家资本金的，需提供相
关经济行为审批文件、企业内部相关经济
行为决策文件、中介机构验资报告及审计
报告等复印件。

4、申请保费补贴的，需提供保险合同、
保险费发票等复印件。

5、申请绩效奖励的，需提供相关批准
文件、合同、海外活动的相关原始支付凭
证、出口收汇核销单等复印件。

6、省文化办、省财政厅要求提供的其
他资料。

第十四条 项目申请人应按以下程序
进行申报：

（一）省直各部门，资产、财务关系在省
财政厅单列的省级文化企业，直接向省文
化办、省财政厅申报；

（二）省直各部门归口管理的申报单
位，由主管部门汇总审核后报送省文化办、
省财政厅；

（三）市县申报单位，由各市县文化办
组织申报，并商市县财政局审核后，以市县

财政局文号上报省文化办、省财政厅。

第五章 项目预算的评审、审核和
执行

第十五条 项目预算的评审
（一）省文化办会同省财政厅根据本办

法制定项目评审标准。
（二）省文化办按照年度部门预算编制

指南、编制时间和要求，于每年8月31日前
受理申请人的项目申报，并对申报项目进
行初审。

（三）省文化办会同省财政厅组织
成立专家评审委员会，对申请项目进行
论证和评审，提出专项资金的初步分配
方案。

（四）组织召开文化办主任会议，审议
专项资金初步分配方案。并于9月20日
前向省财政厅提出下年度项目资金分配
的建议数和具体项目。省文化办提出的
年度项目资金分配的建议数应不低于预
算安排专项资金总额的80%，并细化到具
体项目。剩余的部分在年度预算执行中
另行分配。

第十六条 项目预算的审核
（一）对省文化办提交的项目资金分配

初步预算和建议，省财政厅根据专项资金
收支的整体情况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必
要时可委托有资质的专业中介机构进行审
核和评审。

（二）项目预算审核过程中，省财政厅、
省文化办要加强协调沟通，使专项资金的
项目初步预算的调整，符合部门预算编制
的质量规定和时间要求。

（三）经过核定的专项资金项目预算编
入省委宣传部年度部门预算，由省财政厅
汇总，上报省政府审定、省人大会审议通过
后执行。

第十七条 项目预算的执行
（一）省财政厅根据省人大会审议通过

的部门预算，及时批复专项资金年度项目
支出预算，并按照预算、国库管理规定，及
时下达专项资金计划。

（二）年初未细化到具体项目和单位的
专项资金，原则上应于当年6月30日前完
成分配。

（三）专项资金预算一经批复，应严格
执行。资金使用单位应按规定及时向省财

政厅、省文化办报告资金使用情况。因特
殊因素确需调整资金用途的，应按照本办
法规定的程序审批。

第十八条 资金使用单位收到专项资
金后，属于贷款贴息、保险费用、项目补助
的，计入经营外收入或递延收入；属于补充
国家资本金的，计入实有资本，归代表国家
（省、市县）的出资人享有；属于绩效奖励
的，计入当期直接收入。

第十九条 专项资金结转和结余按照
财政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监督与绩效管理

第二十条 资金使用单位应当按照
“专款专用、单独核算、注重绩效’’的原则，
及时制定内部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内部控
制制度，加强对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

第二十一条 专项资金使用单位应遵
守国家财政、财务规章制度和财经纪律，自
觉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省文化办、省财政厅定
期或不定期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
踪检查，根据需要组织或委托有关中介机
构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检查和评价结果
作为以后年度安排专项资金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三条 专项资金申请人存在下
列情况之一的，不予支持：

（一）未按规定报告以前年度专项资金
使用情况的；

（二）受补助项目经绩效评价不合格，
未按要求整改的；

（三）因违法行为被执法部门处罚未满
2年的；

（四）发生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滞

留、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对以虚报、
冒领等手段骗取专项资金的，一经查实，省
财政厅将收回专项资金，并严格按照《财政
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
号）等法规的有关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
移交司法机关查处。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和省
文化办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
行。

财政专项资金公开
为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海南省财政厅建立财政专项资金公

开制度，2015年继续全面公开专项资金项目安排情况，保障专项资金决策科学、安排公平、运行
安全、使用高效。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对财政专项资金分配及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持有异议
或进行举报的，请联系海南省财政厅纪检组（68531653），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序号 隶属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支持方式 安排金额 备注

1 省财政厅 省财政厅
2015年度文化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工

作经费
15

2
海南广播
电视总台

海南广播电视
总台

海南广播影视集团
注册资本金

补充国家
资本金

500

3
海南广播
电视总台

海南广播电视
总台

海南手机电视集成
播控平台

项目补助 200

4 省文化办
2015年度文化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工

作经费
70

5
海南海视旅游
卫视传媒有限

责任公司

旅游卫视频道高清
制作播出系统升级

改造项目
项目补助 200

6
海南出版社有

限公司
转企改制期间成本

费用补助申请
项目补助 200

7 南方出版社

文津阁《四库全书
》版“海南名家文
献”——《丘濬文
集》《海瑞文集》

项目补助 200

8
海南省新华书
店集团有限公

司

屯昌公司营业楼卖
场改造和儋州公司
新州镇网点建设综

合楼

项目补助 200

9
海南凤凰新华
出版发行有限

责任公司
文昌清澜书店项目 项目补助 100

10
海南省歌舞团
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省歌舞剧院剧
场设施改造

项目补助 100

11
海南出版社有

限公司
海南文化公园综合
服务中心工程建设

贷款贴息 185.94

12
海南省电影公

司
银龙二期影院装修
和设备配套工程

贷款贴息 38.48

13 省文体厅
2015年度文化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工

作经费
15

14 省文体厅
2015年深圳文博

会经费
100

15

广州金逸影视
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海口分公

司

影城银幕补贴 项目补助 210

16
海南中视电影
院线有限公司

影城银幕补贴 项目补助 180

17
广东大地影院
建设有限公司
海口分公司

影城银幕补贴 项目补助 150

18

三亚亚龙湾开
发股份有限公
司亚龙湾瑞吉

度假酒店

影城银幕补贴 项目补助 60

19
儋州恒大影院
管理有限公司

影城银幕补贴 项目补助 210

20
万宁华影电影
城有限公司公

司
影城银幕补贴 项目补助 120

省委宣传
部

省文体厅
项目资金
由省文体
厅转拨

21
临高县临城澜
江时代凤凰影

城
影城银幕补贴 项目补助 150

22
陵水都乐国际
影城有限公司

影城银幕补贴 项目补助 210

23
保亭群欢影业
传媒有限公司

影城银幕补贴 项目补助 30

24
海南凤凰新华
出版发行有限

责任公司
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项目补助 100

25
海口新华书店

有限公司
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项目补助 15

26
海口琼山新华
书店有限公司

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项目补助 15

27
海口龙华欣然

书店
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项目补助 15

28
海南博益图书
批发中心有限

公司
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项目补助 15

29
海口翰文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项目补助 25

30
海南创新书店
有限公司公司

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项目补助 30

31
三亚新华书店

有限公司
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项目补助 25

32
三亚海呈书店

有限公司
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项目补助 25

33
三亚海天购书
中心有限公司

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项目补助 25

34
文昌新华书店

有限公司
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项目补助 20

35
琼海新华书店

有限公司
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项目补助 15

36
琼海文博图书
贸易有限公司

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项目补助 20

37
琼海加积经典

文教书城
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项目补助 20

38
儋州新华书有

限公司
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项目补助 25

39
儋州那大祥书
堂书店（水清

书堂）
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项目补助 25

40
万宁新华书店

有限公司
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项目补助 15

41
五指山新华书
店有限公司

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项目补助 15

42
东方新华书店

有限公司
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项目补助 15

43
临高新华书店

有限公司
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项目补助 15

44
昌江新华书店

有限公司
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项目补助 15

45
乐东新华书店

有限公司
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项目补助 15

46
陵水新华书店

有限公司
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项目补助 20

省文体厅
项目资金
由省文体
厅转拨

47
白沙新华书店

有限公司
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项目补助 15

48
保亭新华书店

有限公司
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项目补助 15

49
琼中新华书店

有限公司
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项目补助 15

50
海南环海南岛
国际大帆船赛

有限公司

第五届环海南岛国
际大帆船赛

绩效奖励 50

51
海南精功眼镜
连锁有限公司

2014第十三届精
功（国际）模特大

赛
绩效奖励 50

52
海南国际会展
中心有限责任

公司

中国（海南）动漫
游戏博览会

绩效奖励 50

53
海南荣丰华文
文化产业有限

公司

世界华侨华人交流
中心（一期）

项目补助 200

54
海口嘉美泰实
业有限公司

美孝火山石古村落
旅游区

项目补助 200

55
海南热带花卉
发展有限公司

集古村 项目补助 100

56
海口广播电视

台
海口城市电视项目

（二期）
项目补助 100

57
海南凯迪网络
资讯有限公司

猫眼小镇·互联网
文化广场

项目补助 100

58
三亚亚龙湾云
天热带森林公
园有限公司

三亚亚龙湾热带森
林旅游区

贷款贴息 200

59
海南南山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世博会尼泊尔
国家馆

贷款贴息 200

60
三亚亚龙湾高
尔夫球会有限

公司

欧洲女子职业高尔
夫巡回赛三亚公开

赛
绩效奖励 50

61
三亚华宇旅业

有限公司
ART.SANYA艺术节 项目补助 100

62
三亚新时尚艺
术品有限公司

彩绘雕饰画 项目补助 60

63
三亚古椰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三亚风情民族文化
工艺品创意基地

项目补助 30

64
三亚黎响服饰
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黎族苗族等本
土少数民族特色服
饰文化发展项目

项目补助 60

65 文昌
文昌市旅游投
资控股有限公

司

文昌市宋氏祖居文
化园

项目补助 200

66 定安
海南宏福龙文
化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龙文化冷泉主题公
园一期水上乐园

项目补助 200

67 保亭
海南恩祥影视
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保亭大溪谷热带雨
林影视文化旅游区

一期
项目补助 200

6164.426164.426164.426164.42

省文体厅
项目资金
由省文体
厅转拨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海口

三亚


